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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Ａ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声 明

本配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作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配股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配股说明书》 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书摘

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

本行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

证《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均不表

明其对本行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本行经营与收益

的变化，由本行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

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１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发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文，核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本次

Ａ

股配股。

２

、本次配股为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配售对象涉及境内外股东，提请股东关注

Ａ

股及

Ｈ

股发行公告。

３

、 本次配股比例为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

Ａ

股的配股价格为

２．９９

元

／

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相同。

４

、本行控股股东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已经作出承诺，承诺按持股比例以现

金全额认购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

票。

５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本行控股股东不履行认配股份的

承诺，或者代销期限届满，本行原

Ａ

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

Ａ

股拟配售

股票数量百分之七十的， 本行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

已经认购的原

Ａ

股股东。

６

、《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仅为在中国境内实施

Ａ

股配股所使

用，不构成且不得成为对境外投资者的宣传材料，《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

书摘要中有关

Ｈ

股配股的情况介绍也不应视作进行

Ｈ

股配股的宣传。

７

、

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０１

年间，本行向华融公司处置了账面价值合计人民币

４

，

０７７

亿

元的不良资产，并取得华融公司发行的面值

３

，

１３０

亿元的十年期不可转让债券

及支付现金人民币

９４７

亿元作为对价。 华融公司过去一直及时向本行支付利

息。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本行接到财政部通知，本行持有的华融公司债券到期后延期

１０

年，利率维持现有年息

２．２５％

不变；财政部将继续对本行持有的华融公司债券

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行董事会公告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延期的公告》。本行认为该等华融公司

债券于展期日的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不存在重大差异， 审计师认同上述观

点。 发行人律师认为，华融债券的延期不会对本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

本次发行上市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但倘若华融公司未能履行该等债券的付款责任， 亦不能保证能够根据法

律强制执行该通知，本行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可能将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８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汇金公司持有本行约

３５．４２％

的股份，为本行控股

股东之一。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及

９

月，本行通过招投标方式在公开市场认购汇金公司债

券。截至《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行持有少量汇金公司债

券。

９

、针对可转债持有人的特别提示。 本次配股完成后，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对此本行

将另行公告。

本行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重大事项， 并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配股说明

书》“风险因素”等相关章节。

第一节 释义

在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行

／

发行人

／

中国工商银行

／

工

商银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联席保荐人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配股 指

工商银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

会议通过的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发行

《

配股说明书

》

指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

》

本配股说明书摘要 指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的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Ｈ

股 指

获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

以港币认购和交

易的股票

Ａ

股转换公司债券

／

可转债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

，

期限为

６

年

中间业务 指

商业银行从事的不在其资产负债表内体现为资产或负债并形

成其非利息收入的业务

，

主要包括汇兑

、

信用证

、

代收

、

代客买

卖

、

承兑等

承兑 指

付款人在汇票到期前在票面上作出表示

，

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承

担支付汇票金额义务的票据行为

汇票 指

由出票人签发的

，

要求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一定期限内

，

向收

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款项的票据

。

汇票是国际结算中

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信用工具

信用证 指

开证银行应申请人的要求并按其指示向第三方开立的载有一

定金额的

，

在一定的期限内凭符合规定的单据付款的书面保证

文件

。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

、

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不良贷款 指

按照风险资产五级分类的口径统计

，

包括次级

、

可疑和损失类

贷款

拨备覆盖率 指 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对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

核心资本 指

包括银行的实收资本或普通股

、

资本公积

、

盈余公积

、

未分配利

润和少数股权

资本充足率 指

商业银行根据

《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

及其修订办法

计量的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 指

商业银行根据

《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

及其修订办法

计量的核心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汇金公司 指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运通 指 美国运通公司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高盛集团 指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中国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报告期

／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最近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中国

／

境内 指

就本配股说明书摘要而言

，

除非特别说明

，

特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陆地区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

境外 指

就本配股说明书摘要而言

，

除非特别说明

，

特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陆地区之外的国家或地区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

，

指人民币元

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中的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 （英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缩写“

ＩＣＢＣ

”）

境内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内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境内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境外股票上市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外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境外股票代码：

１３９８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６０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６１３９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ｌｔ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经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董事

会会议， 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

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银监会下发的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实行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６３

号）核准，并已经中国证

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 和 《关于核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配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８３

号）核准。

（二）本次发行方案要点

１

、配售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配股种类为

Ａ

股和

Ｈ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配售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按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比例

相同。 本次

Ａ

股配股采用代销的方式，

Ｈ

股配股采用包销的方式。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的股份数量分别以实施本次配股方案的

Ａ

股股权登记

日收市后的

Ａ

股股份总数和

Ｈ

股股权登记日的

Ｈ

股股份总数为基数确

定。 若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即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当日的总股本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股

为基数测算，则可配股份数量共计为

１５

，

０３０

，

８４８

，

２５０

股，其中：

Ａ

股可配股

份数量为

１１

，

２９３

，

３０５

，

６６２

股，

Ｈ

股可配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

股。

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配股价格根据刊登发行公告前

Ａ

股和

Ｈ

股市场交易的情况以及本

行

Ａ

股和

Ｈ

股二级市场价格，在不低于发行前本行最近一期经境内审计师根

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确定的每股净资产值的原则下， 采用市价折扣法确

定。 最终配股价格为

２．９９

元

／

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相同。

４

、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拟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０

亿元，最终募集

资金规模由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实际发行时的配股价格和配股数

量确定。

５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的资本金。

６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本行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７

、本次配股完成后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完成后，本行配股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配

股完成后的全体股东依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８

、发行方式

本次

Ａ

股配股采用网上定价发行，本次

Ｈ

股配股发行方式请见

Ｈ

股配股公

告。

９

、配售对象

本次配股

Ａ

股配售对象为

Ａ

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Ａ

股

股东，

Ｈ

股配售对象为

Ｈ

股股权登记日确定的合资格的本行全体

Ｈ

股股东。

１０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本次

Ａ

股配股采用代销的方式，

Ｈ

股配股采用包销的方式。

本次

Ａ

股配股承销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１

、

Ａ

股配股发行费用概算

项目 金额

（

万元

）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６，６８０

律师费用

１５０

专项审计及验资费用

７８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３５０

印花税

１，６８８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１６０

合计

９，８０８

本次

Ａ

股配股保荐及承销费将根据本次

Ａ

股配股的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中的相关条款结合发行情况最终确定，律师费、专项审计及验资费用、信息披

露费用、印花税及其他费用等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增减。

１２

、

Ａ

股配股日程安排

本次

Ａ

股配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相关日程安排如下：

序号

Ａ

股配股安排 日期安排

（１） Ａ

股停牌安排

１

刊登

《

配股说明书

》、《

配股说明书摘要

》、

发

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正常交易

２

网上路演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正常交易

３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正常交易

４

Ａ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刊登配股提示性公

告

（５

次

）

Ｔ＋１

日至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全天停牌

５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全天停牌

６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退款日

Ｔ＋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日期安排均指交易日。

１３

、

Ａ

股配股的上市流通

本次

Ａ

股配股完成后， 本行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

发行的

Ａ

股股票上市流通。

１４

、持有期限制

本次发行的

Ａ

股和

Ｈ

股不设持有期限制。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名称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姜建清

联系人

：

谷澍

、

胡浩

经办人

：

刘亚干

、

王文彬

、

吕宇

、

徐可达

、

陈明

、

孙慧

、

吕超

、

蔡雪珍

、

刘晓霖

、

辛华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６０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６１３９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５２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股网上路演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文核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本次

Ａ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收市后

Ａ

股股本总数

２５０

，

９６２

，

３４８

，

０６４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向

Ａ

股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１１

，

２９３

，

３０５

，

６６２

股。

Ａ

股配股说

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

Ａ

股配股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

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

Ａ

股配股的有关

安排，发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保荐人及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

Ａ

股配股举

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二、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相关人员，联席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和副主承销商的

相关人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５３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行转债暂停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Ａ

股配股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文核准，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告了本次

Ａ

股配股的发行公告及相关信息。

根据相关规定，本行

Ａ

股股票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二）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二）连续停牌，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Ａ

股配股结果公告日

复牌交易。

本行

Ａ

股股票停牌期间， 工行转债将暂停交易直至本行

Ａ

股股票复牌交

易。 敬请工行转债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５１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工商银行”）配股方

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目前本次

Ａ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文核准。

２

、本次

Ａ

股配股以本次

Ａ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工商银行

Ａ

股股本总数

２５０

，

９６２

，

３４８

，

０６４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

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向

Ａ

股股东配售， 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为

１１

，

２９３

，

３０５

，

６６２

股。

本次

Ａ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

３３

，

７６６

，

９８３

，

９２９．３８

元。工商银行

Ａ

股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

Ａ

股配股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配股代码“

７６０３９８

”，

配股简称“工行配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由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由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副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

Ａ

股配股的配股价格为

２．９９

元

／

股。

４

、本次

Ａ

股配股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工商银

行全体

Ａ

股股东配售。

５

、本次

Ａ

股配股结果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６

、如本次

Ａ

股配股失败，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如存在冻

结资金利息， 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扣除利息所得税后返

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７

、本发行公告仅对发行人本次

Ａ

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

Ａ

股股东进行说明，

不构成对本次

Ａ

股配股的任何投资建议。 股东在做出认购配股决定之前，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８

、本次工商银行配股为

Ａ

股、

Ｈ

股配股发行，

Ｈ

股配股申请也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８３

号文核准。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Ｈ

股配

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发行公告刊登后，

Ａ

股和

Ｈ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安排按照境

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工商银行

／

发行人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商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瑞信方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

Ａ

股发行

／

本次

Ａ

股配

股

指

发行人根据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

》，

按

照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向

Ａ

股股东配股的行为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指 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仅供境内投资者以人民币进行买卖之股票

Ａ

股可转债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

，

期限为

６

年

股权登记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Ａ

股股东 指

于股权登记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工商银行

Ａ

股股东

精确算法 指

股东认购配股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

理

。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

数部分

；

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尾数保留三位小数

），

将所

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

），

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

日 指 工作日

／

正常交易日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Ａ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

Ａ

股配股以本次

Ａ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收市后工商银行

Ａ

股股本总数

２５０

，

９６２

，

３４８

，

０６４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

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

Ａ

股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

１１

，

２９３

，

３０５

，

６６２

股。

本次

Ａ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３３

，

７６６

，

９８３

，

９２９．３８

元。

４

、配股价格：

２．９９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工商银行股份的全体

Ａ

股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工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Ａ

股、

Ｈ

股配股发行，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Ｈ

股配

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发行公告刊登后，

Ａ

股和

Ｈ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安排按照

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Ａ股配股安排 Ａ股停牌安排

Ａ股可转债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

公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至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１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

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

行失败的退款日

；

刊登可转债价格调整的公告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Ａ

股配股，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Ａ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

Ａ

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电话委托、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

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Ａ

股配股缴款手续。

Ａ

股配股

代码“

７６０３９８

”，配股价

２．９９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０４５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

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工行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

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三、发行结果处理

１

、公告发行结果

工商银行与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Ｔ＋７

日） 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

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告发行结果，内容包括

Ａ

股股东认购情况、

Ａ

股股东认购

股票的数量占可配股票总数量的比例、 本次

Ａ

股配股最终结果以及如发行失

败的退款处理等。

２

、发行结果公告后的交易安排

（

１

）如本次

Ａ

股配股成功，则工商银行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

进行除权交易； 如代销期限届满，

Ａ

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本次

Ａ

股配

股拟配股数量的

７０％

，本次

Ａ

股配股失败，则工商银行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恢复交易。

（

２

）如本次

Ａ

股配股失败，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如存在

冻结资金利息， 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扣除利息所得税后

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退款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如下：

①

退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

②

退款额：每个股东配股缴款额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

所得税

③

计息方式：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计息时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

④

计息起止日：股东配股缴款次日起至退款日前一日，即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

⑤

利息部分代扣代缴利息所得税

四、发行费用

本次

Ａ

股发行不向股东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发行手续费等费用。

五、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交易

工商银行本次

Ａ

股发行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日期将在本次

Ａ

股配股结束

后刊登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

上市公告书》中公告。

六、网上路演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 发行人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就本次发行在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举行网上路演。 请广大

Ａ

股股东留意。

七、咨询电话

本次

Ａ

股配股投资者咨询电话为

０１０－６６４９５２６６

。

八、发行人、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联系人：谷澍、胡浩、王文彬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５２２

２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朱俊伟、程前、程曦、栾依峥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系人：秦跃红、贺新、孙菁、谭汉豪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３

、副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联系人：郑淳、孙晓刚、叶平平、严薇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６８ ２９３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联系人：万健、陈南、王培玉、徐岚、何佳睿、李娴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９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９０８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系人：张超、梁莉、唐谨、张喻鑫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５６６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

副主承销商

（下转A8版）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